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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亚欣环境科技（湖南）有限公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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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除尘系统清洗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除尘系统清洗服务的服务准备、现场检查与准备、服务、服务档案管理、专业清

洁服务机构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除尘系统的清洗。 

本标准不适用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工、采矿、隧道、烟花炮竹及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场所用除

尘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210-2003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GB 50019-2014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AQ 4273-2016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QB/T 4527-2013 工业清洗术语 

DB 43/T 1174.1 清洁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146、QB/T 4527、DB 43/T 117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除尘系统 dedusting system 

由吸尘罩或吸尘柜、风管、风机、除尘器及控制装置组成的用于捕集气固两相流中固体颗粒物的装

置。 

[AQ 4273-2016,定义3.4] 

3.2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 dust 

在空气中能燃烧或无焰燃烧并在大气压和正常温度下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粉尘、纤维或飞

絮。 

[AQ 4273-2016,定义3.2] 

3.3 

干式除尘 dry-typ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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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集下来的粉尘或烟尘呈干态，未增加含湿量的除尘方法。 

[GB 50019-2014,定义2.0.5] 

3.3  

湿式除尘 wet separation 

捕集下来的粉尘或烟尘呈泥浆状的除尘方法。 

[GB 50019-2014,定义2.0.6] 

4 服务准备 

4.1 施工作业前，清洁服务机构应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除尘系统的设备参数、有关资料，对需要清洗

的除尘系统进行现场勘察和检查，根据所掌握的系统设施设备信息、实验室验证试验结果，编制清洗工

程施工方案，明确清洗设备、清洗工艺、清洗流程、质量控制点和控制措施等主要内容。 

4.2 为保证工业除尘系统清洗工程施工质量、施工作业人员健康、施工安全、环境安全，清洗作业过

程应进行有效的过程控制。施工前清洁服务机构应制定有效的防护处理方案、应急预案、作业计划书，

并对施工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5 现场检查与准备 

5.1.1 应识别作业现场的重要环境影响因素和重大危险源，并做好相应的安全、技术准备。 

5.1.2 应检查作业现场是否符合既定清洗工艺条件。 

5.1.3 应检查作业人员及设备的防护处理是否满足现场施工条件。 

5.1.4 应设置安全及作业提示标识、隔离装置。 

6 服务要求 

6.1 清洗范围 

6.1.1 除尘系统清洗范围包括：吸尘罩（柜）、风管、除尘器、风机、排气筒。 

6.1.2 干式除尘器的清洗范围主要包括：滤网、滤袋、清灰装置、滤尘室、灰斗、锁气卸灰装置、卸

灰收集粉尘的容器、输灰装置、粉尘收集仓。 

6.1.3 湿式除尘器的清洗范围主要包括：水质过滤池（箱）、滤网、水质过滤装置、循环用水储水池

（箱）。 

6.1.4 电除尘器的清洗范围主要包括：气体分布板、振打装置、壳体（包括灰斗）、收尘极、放电极、

锁气卸灰装置、配电柜、控制柜。 

6.2 清洗频次  

应定期对除尘系统进行清洗。清洗时间间隔应不大于表1的规定。经检测部门检测不合格时，应立

即清洗。 

表1 清洗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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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内容 清洗时间间隔或条件 

吸尘罩（柜），干式除尘器的粉尘收集装置，湿式除尘器的水质过滤池（箱）、水质过滤装置、

滤网，纤维或飞絮除尘器的滤网、滤尘室，粉尘压实收集装置，木质粉尘单机滤袋吸尘器及吸

尘风机 

12 小时 

干式除尘器的滤袋、灰斗、锁气卸灰装置、输灰装置、粉尘收集仓或筒仓，湿式除尘器的循环

用水储水池（箱）、收尘极、放电极 
7 天 

风管，风机，干式除尘器的箱体内部、清灰装置，湿式除尘器的排水管道（水槽）、气体分布板、

振打装置、配电柜、控制柜 

1 个月或积尘厚度＞

1mm 满足任意条件 

6.3 一般要求 

6.3.1 除尘系统的清洗服务应符合 DB43/T 1174.1的要求。 

6.3.2 施工现场应设置安全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应遵守有关安全规定，按既定防护处理方案，确保现

场人员及财产安全，保护好现场环境。 

6.3.3 如使用化学清洗方式清洗除尘系统，清洗要求应符合 GB/T 25146。 

6.3.4 从除尘系统里清理出来的粉尘、泥浆和废水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有利用价值的应按要求回收或进

行二次开发利用，无利用价值的应按国家有关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或填埋标准进行处理。 

6.3.5 如除尘系统内存在在环境温度下遇水起剧烈反应的金属粉尘（如锂、钠等），不应采用湿式清

洗方法。 

6.3.6 如除尘系统内存在可燃性粉尘，在清洗过程中，不应产生扬尘或使用带有强烈振动与摩擦的清

洗方式，应对使用的设备做好防静电措施，平稳使用设备，防止产生撞击火花。 

6.3.7 清洗多个除尘系统时，如所含粉尘种类不同，不应共用一套清洗设备连续作业。 

6.3.8 人工进入除尘系统内部前，应使用新鲜空气置换出内部残留气体，使系统内有害气体降至安全

限度以下。 

6.3.9 先拆卸再清洗的部件，施工结束后应原样复位。 

6.3.10 已清洗并经检验合格的除尘系统，应张贴已清洗标识。标识内容、格式、制作及悬挂方式应由

清洁服务机构与委托单位确定。 

6.4 风管、排气筒清洗要求 

6.4.1 清洗风管、排气筒内表面，应使用可以进入内部的清洗设备，将污垢有效地清除下来并输送到

捕集装置中，作业人员不应进入内部进行人工清洗。 

6.4.2 清洗设备宜从风管、排气筒的清灰口进入。 

6.4.3 雷暴天气不应进行排气筒清洗。 

6.4.4 清洗过程中应该采取风管内部保持负压，作业区隔离、覆盖，清除的污染物妥善收集等有效控

制措施，防止风管内的污染物散布到已清洗工作区域。 

6.4.5 宜按风管、排气筒内的污染物特点，选择表 2中的清洗工艺。 

表2 推荐使用的清洗工艺 

污垢类型 
推荐使用工艺 

可燃爆 不可燃爆 

浮尘 接触式负压工艺（相关设备应做好防静电措施） 接触式负压工艺，扬尘循环工艺，擦拭 

黏稠物 高温、高压水清洗 高温、高压水清洗，机械清洗 

其它类型污垢 水射流 水射流、机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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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工业领域广泛，相应除尘系统内污垢成分不同，清洁服务机构在选择清洗工艺时，应充分考虑清洗作业

的具体对象及环境，此表所列清洗工艺仅作推荐使用。  

6.5 吸尘罩（柜）、风机的清洗要求 

6.5.1 宜使用负压吸尘设备去除表面污垢，或使用带有一定压力的清水或中性清洗剂配合专用工具清

除表面污垢。 

6.5.2 清洗完成后，风机及叶片应安装紧固、运转正常，无碰撞、摩擦和异常杂音。 

6.6 除尘器清洗要求  

6.6.1 用于纤维或飞絮除尘的滤网宜采用负压吸尘设备去除表面污垢。 

6.6.2 人工进入除尘器内部清洗时，除尘器内部温度应保持在 40℃以下。 

6.6.3 不停车清洗袋式除尘器时，应切断该单元滤室，作业人员如出现不适，应即刻停止作业。 

6.6.4 清洗湿式除尘器的管道（水槽）、循环用水储水池（箱）、水质过滤池（箱）、滤网、水质过

滤装置时，应保持通风。 

6.6.5 清洗电除尘器前，应关闭所有振打装置马达和输送机马达，并用锁保险，或采取有效切断措施。 

6.6.6 清洗电除尘器前，应切断高压硅整流器的安全开关或高压隔离开关，并用锁保险，高压隔离开

关调至接地位置。 

6.6.7 清洗电除尘器时，作业人员如进入除尘器内部，检修门应锁定在开启的位置上，并派人在电除

尘器外面看护，以防检修门关闭。 

6.7 清洗质量要求 

除尘系统各部件清洗后残留尘粒量应在1.0 g/m
2 
以下。 

6.8 检验方法 

积尘量采用GB 19210-2003称质量法进行检验。 

7 安全措施要求  

7.1 针对工业除尘系统的特点，专业清洗服务机构应对作业安全进行风险识别，风险识别必须考虑但

不限于： 

——安全作业人员资质：登高、电工、特种设备； 

——清洗区域的要求：防爆、防火、受限空间、特种设施、登高作业、运行空间、静电、个人防护； 

——清洗用设备或机器：特种设备、电器安全、设备或机器运行要求、个人防护。 

7.2 专业清洗服务机构应针对 7.1所识别的风险，制定安全作业指导书或安全规范，并按要求组织作

业。 

8 服务档案管理 

8.1 档案内容 

清洁服务机构承担除尘系统清洗后，应根据服务对象建立清洗管理制度，定期检查、监测和维护，

并建立专门档案，档案应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除尘系统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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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或评价报告书； 

——清洗及其资料记录（含所有清洗过程的影像资料，影像资料中应有区分不同清洗区域的标识）； 

——验收报告。 

8.2 档案保存 

应建立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纸质档案保存时间为三年，电子档案永久保存。 

8.3 信息公示 

有信息公示平台的应予以备案及公示。 

9 专业清洁服务机构要求 

专业清洁服务机构的能力等级划分与评定，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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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工业除尘系统清洁服务机构能力等级划分与评定 

A.1 服务机构的能力等级划分与服务能力 

A.1.1 服务机构按综合能力，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共三个等级。  

A.1.2 三级服务机构适合承担风管展开面积 5000 ㎡（含）以下无特殊要求场所的工业除尘系统的清

洗服务；二级服务机构适合承担风管展开面积 10000 ㎡（含）以下无特殊要求场所的工业除尘系统的

清洗服务； 一级服务机构适合承担所有无特殊要求场所的工业除尘系统的清洗服务。 

A.2 服务机构的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服务机构的能力等级划分要求见表A.1 

表A.1 服务机构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三级 二级 一级 

基本要求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包括工业除尘系统清洗，且无不良记录和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注册资金 50 万元 200 万元 500 万元 

经营场所 
办公面积不少于 30 ㎡，物资存储

库房面积不少于 30 ㎡。 

办公面积不少于 50 ㎡，物资存储 

库房面积不少于 80 ㎡。 

办公面积不少于 120 ㎡，物资存 

储库房面积不少于 150 ㎡。 

人员 

经过工业除尘系统清洗知识培训

并考试合格的技术作业人员不少

于 5 人。 

经过工业除尘系统清洗知识培训

并考试合格的技术作业人员不少

于 10 人。 

经过工业除尘系统清洗知识培训并

考试合格的技术作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 

服务项目 
两年内具有成功的工业除尘系统

清洗项目案例及第三方验收报告 

两年内具有 5 个(含)以上成功的 

工业除尘系统清洗项目案例及第

三方验收报告 

两年内具有 10 个(含)以上成功的 

工业除尘系统清洗项目案例及第三

方验收报告 

实验室 / / 

建筑面积不少于 25 m²，应配备经培

训合格的检验人员，并具有积尘量检

验设备及实验室等相关要求。 

管理体系 

1．应设立专门质量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工业除尘系统清洗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和清洗服务档案、资料

保管制度，制定出本机构的清洗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清洗质量保证措施、自检方法等。  

2．应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现场安全、人员安全、设备安全、环境保护、污染物处理制度等， 

并提供必要的作业防护工具、用品等。 

3.宜向有相关专业能力的行业组织进行合同登记备案； 

4.宜接受相关行业组织的现场安全质量控制或完工检查； 

5.宜签署企业信用承诺书, 纳入行业协会和社会信用征信机构的信用征信体系。 

A.3 人员培训与能力等级申请  

A.3.1 服务机构应对照机构的能力等级划分要求（表A.1），根据自身的综合能力，向具备相关专业能

力的行业组织申请对应等级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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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由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行业组织，组织行业专家对照机构能力等级划分要求（表A.1）进行审查，

对符合对应等级申请的服务机构进行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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